
关于取消 22 级周思毅等 3位同学第一次毕业设计（论

文）答辩资格的决定

22 级周思毅（专业班级：22 勘查；学号 21201030113）、

耿剑（专业班级：22 土木③；学号：21201010341）、林赢

胜（专业班级：22 勘查；学号：21201030202）三位同学未

按照学院发布的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计划安排时间节点在实践

系统上传开题报告，根据《安徽建筑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本科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规定》，经土木工程学院党政联席会

议通过，决定取消周思毅等三位同学第一次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
答辩资格，直接进入二辩。

土木工程学院

2026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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